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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青食药安办〔2022〕62 号

关于印发《青浦区韭菜、豆芽、梭子蟹、

淡水鱼等食用农产品相关法律法规

宣贯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食药安委各成员单位：

为切实解决和消除韭菜、豆芽、梭子蟹、淡水鱼等重点食用

农产品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，全面提高食用农产品质量安

全水平，维护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推进《上海市水产品

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贯工作，区食药安

办制定了《青浦区韭菜、豆芽、梭子蟹、淡水鱼等食用农产品相

关法律法规宣贯工作方案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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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
2022 年 10 月 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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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韭菜、豆芽、梭子蟹、淡水鱼等食用

农产品相关法律法规宣贯工作方案

为大力推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和《上海市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

宣教工作，提高企业、经营者遵守法律意识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

益，增强社会群体食品、农产品和水产品质量安全意识，特制定

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

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，深入推进“八

五”普法，积极开展韭菜、豆芽、梭子蟹及水产品等食品、农产

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宣传培训工作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通过对相关生产经营者、社会群体大量宣贯、解读食品相关

法律法规的条款，分别加强相关群体的食品安全意识，进一步城

市食品安全知晓度。

三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贴近实际原则

既要遵循法律法规宣传的普遍规律，又要体现食品、农产品

和水产品管理的工作特点，适应宣教对象综合素质和接受能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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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倡导深入浅出、循循善诱的方式。采用通俗鲜活的语言，生

动典型的事例，体现互动性和趣味性，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，提

高法制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
（二）整合资源原则

在对企业、经营者宣传教育时，既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

下适度集中人力物力、充分发挥集中宣教的作用，又要在检查服

务过程中日常引导，大力发挥工作优势。突出其关注点，努力做

到集中宣传和日常服务管理、理论宣传和教育引导的有机结合，

教育和引导企业经营者提高法律法规意识、掌握法律法规知识、

领会法治理念。

（三）务实高效原则

宣教工作要切实实现“学法规、懂法规”的基本目标，努力

提高被宣教对象的思想认识、强化法律意识，结合“上网络、入

村镇、进社区、到企业”等活动，有针对性地开展现场咨询、教

育引导、宣传培训等多种服务活动，不断提高宣传的效力。

四、宣传培训形式

（一）组织专题宣传活动。依托食品安全宣传周、“12·4”

法制宣传日等重要活动、重点节日开展宣传，在农贸市场、农业

合作社等场所开展集中宣传活动，悬挂宣传条幅、图片展览、发

放资料等开展法律咨询，进行专项宣传。

（二）开展发送短信活动。汇总辖区农贸市场、农业合作社

负责人通信黄页，利用短信发送平台，向生产、经营者的手机发

送生产经营者义务和权利的宣传短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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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举办法律专题培训班和知识讲座。举办培训讲座，邀

请市级行业专家参与，同时选取业务骨干组建宣讲队，深入各地

开展法律法规培训宣讲。

（四）加大上门指导。要多利用平时检查抽查的机会，积极

向广大企业经营户进行广泛宣传，要政策法规带进企业经营户处，

现场宣讲，现场交流座谈，现场解答相关法律法规，现场法规政

策咨询，广泛开展法律法规知识宣传。

（五）创新形式，丰富载体，广开宣传渠道。积极协调新闻

媒体，开辟宣传专栏，广泛报道，在局网站进行反复宣传，在注

册服务大厅等播放宣传片，进一步扩大宣传影响力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建立健全领导机制。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食品安全

法律法规宣传培训工作，要把它列入重要议事日程。要成立专项

工作小组，要将部门内法规科室作为法律法规宣传的牵头部门，

根据要求认真准备，精心组织，配合部门要积极参与，具体实施，

确保宣传培训活动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建立科学的工作机制。要详细规划宣传培训的工作计

划，充分调动线上、线下宣传培训的载体，结合实际，充分探索，

积极实践。

（三）建立完善的报送机制。宣传培训工作要建立档案、汇

总相关信息，及时上报相关资料，确保宣传活动留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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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10月 9日印发


